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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以来，人 口调查数据显示生育率仍在下降，不断刷新最低记录。 

然而，这些结果总被视为调查漏报导致的统计虚幻，人口宣传、管理和决策时参照的则是另一套基 

于间接估计之上的生育率口径。两者之间的严重脱节引发一系列混乱和争论。根据大量人口数据 

分析发现，青年女性晚婚趋势与生育率下降密切相关，而且标准化比较显示，晚婚因素所导致的生 

育率下降幅度很大。晚婚是理解生育率下降并达到极低水平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 未婚比例 标准化比较 

一

、研究背景 

2O世纪70年代以来 ，中国的计划生育导致生育水平的大幅下降。计划生育开始时，总和生育 

率还高居于 5左右的水平，到 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降到了2．3，已经十分接近于 

标志人口平衡的生育率更替水平 2．1。自那以后 ，历次人 口调查结果均显示生育率继续走低，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 1．05，达到举世瞩 目的极低水平。但是，对这样低生 

育水平的调查结果存在巨大的怀疑和否定，主管政府部门、人口专家乃至整个社会均认为中国出现 

如此之低的生育水平根本不可能，总是将这种结果归咎于人口调查的严重出生漏报，而且认为漏报 

达30％。应运而生的很多人口间接估计证明调查统计失真，并估计真实出生数和生育率要高得多。 

于是一方面人 口调查呈现生育率一再走低，另一方面主管政府部门依据这些估计判定我国的总和 

生育率是“1．8”，成为人口工作和决策的基本判断之一，曾在近2O年里延续不变。人口研究的这种 

状态与中国方方面面巨大变化形成极大反差。直到 2010年人 口普查以后，政府部门的这一生育率 

口径才有所降低。 

这是十分怪异的现象。在以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的中国，20年之久的时间并未把握真实的生 

育率，这种迷茫的典型表现是政府部门的生育率 口径与政府的人 口调查结果之间一直存在巨大差 

距，而人口研究则长期陷入一个统计怪圈(郭志刚，2008，2010)，即“见到低生育率统计一归因于漏 

报并调高生育率一继续严格控制一再次见到低生育率统计”。与此相伴，在人 口研究领域和社会层 

面也一直持续着争论。 

这一争论代表着两幅完全不同的人口图景。细心的人发现，一部分政府官员和学者之所以执 

着于那个长期不变的 1．8生育率口径，是因为这样一方面并未否认人 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另一方 

面有利于现行计生状态尽量维持，直到人口开始负增长。而这种意图与中国人口日益严重的少子 

化和老龄化现实格格不入 ，与步人低生育水平以来人民群众对计划生育领域改革的迫切要求背道 

而驰。此外，这一争论也彰显出人们对人口调查及其数据的不同态度。人口调查不可能完美，数据 

中自然存在一些缺陷，找出问题并加以改进当然也属正常。但是，纵使调查数据有缺陷也仍是宝贵资 

源，也值得认真研究分析，既可从中探知社会变化动向，亦可从中探i贝4数据缺陷所在。更重要的是，调 

查数据毕竟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因而也是检验认识是否符合实际的渠道之一。如果既不认真分析数 

据，也不去核查真实情况，就加以简单否定并总是另搞一套估计，势必导致思想认识与实际情况脱节。 

16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 目“中国低生育率研究”(12JJD840005)的阶段性成果。 



当代青年女性晚婚对低生育水平的影响 

2013年 1 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实践结果表明，主流“预期”的 

出生数量大幅回升并未出现。2015年 10月底，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5 

年 11月 1日进行的全国 1％人 口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再刷新低记录。然而，政府主管部门和 

权威专家又随即通过主流媒体向社会公开否定人 口调查结果，并又以自己的间接估计作为权威 口 

径。于是，那个人口统计怪圈再次进入新的轮回。既未重新核查到底人口调查漏报是如何发生、漏 

报幅度有多大，也无人评估取而代之的间接估计本身是否可靠。于是，政府权威统计口径与政府调 

查结果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再次被忽略。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其中埋藏着重大的风险。 

在查明所谓“调查严重漏报”的真相以前，其实可以通过对现有大量调查数据的分析来探究我 

国生育率一路走低的可能原因。能找到的影响因素越多，影响幅度越大，就越能减轻漏报因素的解 

释权重，增加极低生育率的可理解性，越能表明极低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而不是 

调查缺陷导致的统计虚幻。 

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大量人口调查数据的分析，说明 1990年以来我国低生育率进程受青年一 

代 日益推迟结婚的影响极大。 

二、文献回顾 

(一)生育水平的争论 

关于中国的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不同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口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大幅 

降到1．6时，人口研究领域几乎一边倒地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很多人甚至认为总和生育率还远高于 

更替水平2．1。然而，后来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越来越多，水平也越来越低。在具体生育水平处于 

迷茫的状态下，政府主管部门参考当时众多研究的判断，开始使用 1．8作为总和生育率的权威 El 

径。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之后， 

低生育水平得到总的认可，研究便转向实际生育率到底是多少上，主流判断认同1．8权威15径，而 

且它被定为五年人15规划和国家人15发展战略预测的参数。此时，不同观点也开始公开出现，认为 

真实生育水平很有可能更低(郭志刚，2004a，2004b)。 

与此前所有人口调查结果不同，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调查突然爆出了高于 1．8的总和 

生育率，政府主管部门立即通过全国主要媒体公开发布近年生育率回升、人15形势严峻的消息。因 

此，200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迅速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 

题的决定》，其中指出“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的现实风险”，还要求“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 

2007年，历经三年研究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及《国家人15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国家 

人15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2007)，判断当时的总和生育率在 1．8左右，并定论“未来 3O年总和生育 

率维持在 1．8左右，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然而，后来对 2006年调查数 

据的研究表明(郭志刚，2009)，这次调查的“生育率反弹”其实是个大乌龙，该调查的覆盖面严重有 

偏、遗漏大量外出年轻未婚妇女，因此才导致总和生育率严重偏高。若是调查偏差得以矫正，其实 

该调查与前后其他全国调查的生育率并无二致。 

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仅为 1．19，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更为凸显，引起 

全国上下瞩目。2013年 11月全国启动“单独两孩”政策调整，继而 2015年 l0月底又启动了“全面 

两孩”政策。随后2015年底进行的全国 1％人 口抽样调查爆出 1．05的新低总和生育率。在这期 

间，生育率的争论转移到“1．6”这个新的焦点，然而其背后两种图景与理念之争的逻辑与以前并无 

本质变化。有的研究仍在试图证明人151调查漏报严重、极低生育率严重失实，并借助种种方法证明 

实际生育率要高得多(陈卫，2014，2015；陈卫、杨胜慧，2014；陈卫、张玲玲，2015；翟振武、赵梦晗， 

2014；赵梦晗，2015；翟振武等，2015)。而另外一些研究则认为，尽管人 口调查存在缺陷，但低生育 

率大体反映实际，并不相信调得过高的估计(郭志刚，2011，2013，2017；朱勤，2012；王广州、张丽萍， 

2012；王广州，2016；陈友华、苗国，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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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初婚年龄研究 

早期国内对初婚年龄的研究极少 ，后来的进展与我国的计划生育密切相关。1982年全国 1％o 

人口抽样调查是首次旨在收集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信息的现代调查，其中包括初婚年龄数据。后 

来这方面的调查数据越来越多，推动了对初婚年龄的研究。以 1979年代为界，1979及以前男女初 

婚年龄均呈上升趋势，1980年至 1985年间初婚年龄有所下降，自1986年起男女初婚年龄逐渐回升 

(陈友华，1991；陈友华、虞沈冠，1993；郭志刚、段成荣，1999)。90年代以来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 

上升(王鹏、吴愈晓，2013；陆杰华、王笑非，2013)。 

不同出生队列的人口初婚年龄处于变化之中(孙颜娜，2015)，60年代出生的人平均初婚年龄 

最小(22—23岁)，而之前 50年代、70年代及以后的出生队列平均初婚年龄都较之更大(23岁以 

上)。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也反映在初婚年龄上，城乡差异十分明显，但随着社会发展，差异逐 

渐减小(刘婷婷等，2016)。如 1970年城乡初婚年龄分别为 23．4岁和 19．9岁，1980年分别为 25．4 

岁和 22．6岁，1990年则分别为 23．6岁和21．6岁。 

初婚年龄变化存在一系列社会经济的影响因素。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出台，比如婚姻法中 

关于法定最低婚龄的规定(郭志刚、段成荣 ，1999；葛世涛，2006)、70年代的计划生育推行晚婚晚育 

的要求，这都显著地提高初婚年龄(汤兆云，2008；张翼，2006)。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家庭 

社会经济特征 (孙颜娜，2015；王鹏、吴愈 晓，2013；Blossfeld，2009；Gierveld et a1．，1991；Axinn， 

1992)、结婚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Preston&Richards，1975)、以及人 口的迁移流动包括迁移流动 

的时机、频率和范围(郑真真，2002；靳小怡等，2005；靳小怡等，2009；曾迪洋，2014；刘厚莲，2014；许 

琪，2015)等一系列因素都会影响初婚年龄变化。 

初婚年龄提高则会导致生育率下降(林富德，1994；顾宝昌、彭希哲 ，1993；陈卫，1989)，对生育 

质量和母婴健康、婚姻稳定也有影响(刘婷婷等，2016；李建新、王小龙，2014)。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基本统计指标 

我国自1990年开始 ，每 10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两次普查之间年数尾数逢 5的年份进行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而在其他年份则进行样本规模约为全国 1％o人口的年度人 口变动抽样调 

查。本文主要使用国家统计局 1990年以来公布的历次人 口普查、1％人 口调查和每年人口变动调 

查的汇总统计数据，尤其是其中的年龄别生育率和女性年龄别未婚 比例。这些数据全部都可以从 

历年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取得。需要说明，这些统计结果 

均是从原始调查数据汇总出来的J，未经统计调整。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年份的生育率和婚姻状况比 

例的统计表都同时提供单岁组和五岁组的年龄别统计数，只是 1990年之后个别年份的《中国人 口 

统计年鉴》未提供年龄别生育率和年龄别婚姻状况结果，但缺失个别年份数据对本研究的影响并不 

太大。此外 ，个别年份只提供了五岁组的生育率。所以，本文对生育率与女性未婚比例之间关联的 

分析均使用五岁组的年龄别数据完成。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低生育水平进程的影响因素，因 

此分析聚焦于 1990—2015年间的情况。 

遵循常规，妇女的生育期限在 15—49岁之间。按人口统计学定义，在使用单岁年龄别生育率 

数据时，总和生育率就是 15—49岁的35个年龄别生育率之总和。其意义为：当某一女性出生队列 

按该年的年龄别生育率逐步完成其生育历程后，每名妇女拥有的平均生育子女数。在使用五岁分 

组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时，总和生育率等于7个五岁组年龄别生育率之总和的5倍，即每一个五岁 

组的平均生育率在加总时要做 5倍加权。 

关于晚婚变化趋势的测量主要采用女性各年龄组总人数中的未婚人数所 占比例或已婚人数 

(含有配偶、离婚或丧偶)所占比例，这两个占比之和等于 100％。比较历年女性年龄别未婚比例的 

提高或年龄别已婚比例的降低均可以反映晚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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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采用五岁分组的年龄别未婚比例，描绘这～变化趋势的统计图也需要画7条曲线。 

为了更为简明地描绘晚婚趋势，本文应用国际上通用的人口统计方法，在各年的女性年龄别未婚比 

例基础上估计了相应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SMAM，即singulate mean age at marriage)。需要说明的 

是，这一指标并不是实际各年的平均初婚年龄，因为后者需要通过每年所有初婚者的年龄信息来计 

算。但是一来这些数据不易取得，再者这样计算的平均初婚年龄受当年妇女实际年龄结构的影响 

较大，而 25年中育龄妇女年龄结构的变化巨大，显然会削弱该指标各年份之间的可比性。而本文 

采用的平均初婚年龄估计则是直接根据年龄别未婚比例计算，避免了使用各年龄组人口绝对数 ，取 

得了指标对年龄结构的标准化，因此更适合于跨时间或跨地区的比较。为了区别这种指标与常规 

的平均初婚年龄，本文后面把这一指标称为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这一指标的意义是，一个出生队 

列在成长中若按实际年份各年龄组未婚比例逐步完成其初婚后，这个队列最终成婚的人口在未婚 

状态的平均生存年数，其实也就是该假设队列中最终成婚的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因此，这个标准 

化平均初婚年龄其实还排除了人口中终身不婚者对计算平均初婚年龄的影响。标准化平均初婚年 

龄是一个概要统计指标，避免了使用年龄别未婚比例时涉及多个年龄组统计的麻烦，很适于与其他 

指标(如总和生育率)对比，并分析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估计的应用已很普遍， 

这里不再介绍具体计算方法，有兴趣 的读者可参见 (Shryock& Siegel，1976，167；翟振武等， 

1989，58—59)。 

(二)对晚婚导致生育率变化幅度的估计 

本文并不满足于证明生育率下降与晚婚之间相关，而是试图以更为细致的方式测量晚婚变化 

到底导致生育率下降了多大幅度。 

人们早就知道晚婚可以降低生育率，我国计划生育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大力推行晚婚。但是 

对于如何根据实际数据测量晚婚对生育率影响幅度，并没有形成一套方便而又成熟的分析方法。 

此外，由于晚婚必然导致晚育，而晚育又会产生时期效应而降低生育率水平，因而以往的人 口分析 

往往忽略了晚婚影响和晚育影响之间的差别。 

在我国人口调查中，婚姻状况分为未婚、有配偶、离婚或丧偶四个类别。实际调查中有配偶一 

类也包括事实婚姻，因此调查数据中绝大多数当年有生育的妇女的婚姻状况都登记为有配偶，当然 

也有极少数的离婚和丧偶情况。因此，人口调查数据中的未婚妇女并不存在生育。锁定这个关键， 

便可以分析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变化对生育率水平产生的影响了。 

年龄别生育率的分子是该年龄组妇女当年所生子女数，分母则是这个年龄组的全部妇女，而年 

龄组全部妇女其实包括已婚妇女(包括离婚和丧偶)和未婚妇女两个部分。两者的根本差别就在 

于：只有已婚妇女才能生育，为生育率提供分子的数量；而未婚妇女虽然构成了生育率分母的一个 

组成部分，但其实她们并不影响生育率分子变化。由于当代年轻妇女中未婚比例不断增大，相当于 

给生育率分母不断加水，因而已婚生育水平不变、甚至在提高幅度不够大时，年龄别生育率水平都 

可能变得越来越低。要测量某年未婚比例扩大对生育率的影响，研究者可以在保持当年已婚妇女 

生育水平(即保持年龄别生育率中已婚妇女数量与出生数量之间比值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改变生育 

率分母中已婚妇女数量与未婚妇女数量为另外一种假设的标准配比，取得一个婚姻配比标准化的生 

育率。而年龄别实际生育率与标准化生育率之差便反映了已婚与未婚之间配比关系改变对生育率的 

影响幅度。与常规总和生育率的汇总方法一样，将标准化的年龄别生育率汇总，便可以取得婚姻配比 

标准化的总和生育率。据此，便可以测量各年龄组婚姻配比变化所导致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 

其实在实际计算中使用已婚比例更为方便(已婚比例=1一同龄组的未婚比例)，于是年龄别标 

准化生育率计算公式为； =． ×mm ／m 。 

其中 是关注年份中X岁(在五岁组时是 X到 X+4岁)年龄组的标准化生育率； 是同年同 

龄组的实际生育率；m 是该年同龄组妇女的实际已婚比例，而m 则是该年龄组的标准已婚比例。 

比如，当需测量2015年的婚姻配比若是保持 2010年时的配比不变，那么m 就应用2010年的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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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值。这样计算的年龄别标准化生育率其实就是在假设婚姻配比维持在 2010年水平不变的条 

件下的2015年年龄别标准化生育率。从公式推导可说明这个估计的道理。 

， 一 ， 、，一 。 ，～ 一 一 一 一 ． 一 皇 
一

‘， ^  ̈ 一 
． 

× m  一 一 

—  — — — -二
— 三  

m： m： 

其中 为X岁组的妇女总数，而 ×m 取得的 就是当年的已婚妇女人数，而曰／ 就是 

当年的已婚妇女生育率。至于再将 ／m 所取得的 其实就是在保持当年已婚妇女人数 

不变的条件下按标准婚姻配比为其加上相应未婚妇女数量后的标准化妇女总数而已，而最终结果 

就是在保持当年已婚生育率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婚姻配比所得到的年龄别标准化生育率 。然 

后，将各年龄组． 汇总取得标准化的总和生育率 TFR 。调整前后总和生育率的变化幅度即可反 

映由于年龄别婚姻配比变化的影响。 

郭志刚(2017)研究发现，若是 2015年育龄妇女年龄别未婚比例维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的话 ， 

2015年总和生育率将能从实际的 1．05依假设调整为 1．15，提高9．3％。这种方法同样可用于分别 

对各孩次的总和生育率进行分析，2015年实际一孩总和生育率0．562能依据婚姻比例假设而提高 

到0．627，提高 11．5％。可见，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之所以非常低，除人口城镇化、受教育程度提高 

和平均生育年龄推迟等已知因素导致生育率变化外，这 5年中各年龄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提高的 

影响也不容忽视。要是将视野扩展到 1990年以来整整 25年中育龄妇女年龄别未婚比例变化幅 

度，无疑对生育率水平的影响更为巨大。并且，这不仅是因为更长时期中未婚比例变化的幅度更 

大，而且因为未婚比例变化对生育率产生的是一种乘数影响，生育率本身的水平越高，标准化生育 

率影响的绝对幅度就越大。 

此外，人口调查中育龄妇女的婚姻状况并不是计划生育的敏感信息，育龄妇女一般没必要隐瞒 

自己的实际婚姻状况。所以，未婚比例变化反映的是发展中的社会现实，它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也 

完全可以通过调查数据来加以分析和测量。 

四、研究发现 

(一)当代低生育水平的变化 

图 1提供了 1990年以来的总和生育率。1990年时，我国总和生育率还略高于 2．1的更替水 

平。图1中的 1990年数据引用的是该年底人 口变动抽样公布数据，而不是 1990年 7月 1日进行的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前者比后者的调查时点稍晚，因此总和生育率也略低。之后的 1991— 

1993年的生育率数据并未公布，1994年时的总和生育率便只有 1．6了，所以总和生育率肯定是在 

1990年后不久便急剧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且在那时的降幅十分显著。需要说明的是 ，1990年以 

后在进行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的年份便不再做人口变动抽样调查，而是直接使用人口普查 

或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由于人口普查与一般年份人 口变动调查的覆盖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总 

和生育率曲线在普查年份便出现明显下凹。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出总和生育率曲线存在明显下 

降趋势，2000年以后已低于 1．5，2010年以后则已经低于 1．3。 

图 1还提供了孩次别总和生育率曲线，以便观察总和生育率走低体现在哪些孩次。与人们的 

想象不同的是，除了最早的几年，后来生育水平的下降主要体现在一孩总和生育率上，尤其是最近 

几年，2015年一孩总和生育率甚至低于 0．6。1995年以后 ，二孩和多孩总和生育率曲线相对稳定， 

趋势性变化不太明显，分别维持在 0．4和在0．1以下。二孩总和生育率 自2000年以来除个别年份 

外一直略有回升，而多孩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以来大体稳定在极低水平。 

简而言之，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后，除了前几年二孩和多孩生育率下降对总和生育率下降 

略有贡献外，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乃至其波动其实主要体现的是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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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 

图 1 1990—2015年的中国低生育水平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1—2016)(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2017年)。 

注：标为⋯X’的数据点代表该年数据缺失，其水平根据两侧实有数据做内插估计。 

(--)当代青年女性的晚婚趋势 

1．1990—2015年育龄妇女年龄别未婚比例 

图2显示，在多年计划生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l5—19岁女性的未婚比例保持在极高水 

平，整段时期(扣除前期数据缺失的两年)的平均未婚比例高达 97．7％。但是，其他所有年龄组的 

女性未婚比例曲线都有明显上升，尤其是处于生育高峰期的 20—24岁组和25—29岁组。20—24 

岁组的未婚比例从 1990年时的41．4％提高到2015年的74．5％，而25—29岁组在同期中从4．3％ 

提高到 26．9％，升幅分别高达 33．1个百分点和22．6个百分点。如前所述，未婚比例对生育率的影 

响其实是与生育率水平的高低紧密关联，因此这两个年龄组未婚比例的提高对降低总和生育率、尤 

其是一孩总和生育率的影响自然也会较大。在 30岁以上，绝大多数中国女性已经成婚，因而各年 

龄组未婚比例已经较低 ，尽管如此，各组未婚比例也有缓慢提高的趋势，比如30—34岁组和35—39 

岁组的未婚比例在这25年中的升幅分别为6．3和2．0个百分点。取各年45—49岁组和50—54岁 

组女性未婚比例的平均值，视为女性终身不结婚的近似估计值，那么1990年和2015年时的相应比 

例值分别为0．2％和0．4％，说明女性终身不结婚的比例虽然很低，但是也在提高。 

2．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及其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性 

图3同时提供了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和总和生育率这两条曲线，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全国女 

性人口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从 1990年的22．1岁几乎呈线性地一路提高到2015年的25．4岁，年均 

提高0．13岁。女性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的提高与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相向而行，两个变量之间(不 

含数据缺失年份)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 一0．777，说 明两个指标的时序变化之间的共享方差达 

到60．4％。 

多年以来，人口调查的极低生育率饱受质疑和否定，很多人想当然地断定这么低的生育率根本 

不可能，它们只能是出生漏报所致。然而，图3则表明，我国日益走低的生育率显然与女性人 口初 

婚年龄推迟密切相关。其实这种分析结果并不奇怪，因为计划生育之所以一直推行晚婚晚育，正是 

在于从理论上早就知道晚婚晚育能降低生育率。奇怪的反而是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和一些人口专家 

为什么会一直忽略了晚婚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抑制生育的可能性，而固执地将极低生育率的原因锁 

定在调查漏报这一点上。 

再来看看日本的隋况(Retherford et a1．，2001)，其总和生育率从1975年的1．9下降到 1995年的 1．3， 

而同期的女性标准化平均初婚年龄则从 24．5岁提高到 27．7岁。分城乡来看，1960—1990年间，城 

市女性从25．3岁提高到27．0岁，而农村女性则从24．3岁提高到26．4岁。并且，受教育程度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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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0—2015年育龄妇女年龄别未婚比例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 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1—2016)(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2017年)。 

注 ：标为⋯X’的数据点代表该年数据缺失，其水平根据两侧实有数据做内插估计。 

图 3 1990—2015年的标准化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与总和生育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1—2016)(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2017年)。 

注：标为⋯X’的数据点代表该年数据缺失，其水平根据两侧实有数据做内插估计。 

高显然也是晚婚因素，比如 1990年时，日本女性初中及以下、高中、大专和大学学历的 日本女性标 

准化平均初婚年龄相应为24．6岁、25．9岁、27．4岁和28．1岁。 

反观中国自1990年以来 ，人口城镇化(包括人口流动)波澜壮阔，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女性初婚 

龄推迟了3岁多，再加上严格的计划生育，为什么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就必定不可能呢? 

(三)晚婚导致总和生育率降低幅度的估计 

图4提供了各年实际总和生育率(TFR)、基于同年年龄别已婚生育率水平但已婚未婚比例均 

保持 1990年时配比不变条件下的标准化总和生育率估计(TFR’)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值(ATFR= 

TFR 一TFR)，并且图4中还提供了各年调整总和生育率比实际总和生育率相对提高的百分比(即 

TFR ／TFR一1或ATFR／TFR，其坐标值参见图中右侧纵轴)。标准化总和生育率与实际总和生育 

率之间的差距代表了女性晚婚对生育率的影响幅度。我们知道，晚婚会受人口城镇化和教育等其 

他因素的影响，但是晚婚在这里则是作为一个代表因素，较大程度地综合反映了社会变化。 

首先 ，按 1990年已婚未婚比例不变假定取得的标准化总和生育率水平在 1994年时就已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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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达0．12了。后来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大，差幅在 2002年有0．30，到2010年为 

0．42，2015年时则高达0．53 1从标准化总和生育率比实际总和生育率提高的相对比例来看，1994年仅 

为7．7％，2000年超过20％，2010年超过30％，最后两年升幅比例更为显著，2015年已达50％!这些 

统计结果充分表明，在低生育水平时期中女J幽晚婚对降低生育水平的重大影响作用。 

图4 1994—2015年总和生育率调整前后的差异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中国人 口(与就业)统计年鉴》(1991—2o16)(北 

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2—2017年)。 

注：调整的TFR 基于同年年龄别已婚生育率，而未婚比例均保持 1990年时配比不变。 

其次，图中标准化总和生育率与实际总和生育率两条曲线存在同步波动，因为前者毕竟是在后 

者基础上推导出来的。尽管波动较大，标准化总和生育率大体围绕在1．7水平左右，下降趋势并不 

太明显。这反映出，1990年我国人口进入低生育水平以来，已婚妇女生育水平其实已经大体稳定， 

而实际总和生育率一再走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未婚比例的变化。由于生育是一个严格递进的过 

程，不结婚就谈不上生育，不生育一孩就谈不上生育二孩，如此递推到更高孩次生育。而结婚与一 

孩、二孩乃至更高孩次事件还有间隔，且这些事件之间的间隔时间也在加长，因此每一先导事件对 

继发事件的影响都会有一定延迟。由于结婚直接影响一孩生育，所以对一孩生育率的影响就会反 

映得更大、更快，而对更高孩次的影响反映得就会较小并延迟时间较长。这个原因便可以解释图1 

中为什么1990年以来我国总和生育率下降主要体现于一孩总和生育率上，而二孩和多孩的总和生 

育率尚未下降。但是，现在这种“尚未”状态并不代表永远会这样，因为生育递进过程最后总会将前 
一 环节的变化影响逐渐传递到后一环去。前两年中的生育政策调整可以促使二孩生育水平提高， 

然而它能否足以抵消晚婚导致一孩生育水平过低、进而对二孩生育水平产生抑制作用，最终使总和 

生育率向更替水平回归，还是一个有待人口实践结果来回答的巨大悬疑。 

再次，图4也有助于厘清以往的生育率迷茫，重新审视对出生数据“严重漏报”的指责。实际 

上，这场争论的关键并不在于以往人口调查及其数据是否存在缺陷，而是在于其缺陷是否严重到可 

以对人VI调查数据完全否定而弃之不用，去另搞一套对出生数和生育率的间接估计来替代。这里 

不谈此类估计研究中先人为主的色彩较浓，仅从方法上讲，通常这些间接估计仅仅考虑生育的极少 

数因素，如育龄妇女的数量及年龄结构，却都简单假定其他所有因素并无变化，因而无视社会实际 

中很多与生育密切关联的重要变化，当然也不会考虑本文讨论的晚婚因素。于是，这些间接估计自 

然会估计出很高的生育率。这也是为什么以往有众多的生育率估计似乎“证明”了那个1．8权威12 

径，而且可以维持其长达十几年不变。 

最后，本文这种控制晚婚因素的标准化比较也可以反过来做。比如，1990年的实际总和生育 

率为 2．24，若是假定 1990年时女性未婚比例就达到2015年时的水平，那么相应的标准化总和生育 

率便会大幅降为 1．47，比实际总和生育率降低的幅度达 0．77，降低的比例达 34％。而这个比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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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就是多年来传说的30％出生漏报率。这就说明，如果既不去认真核对人 口调查的漏报究竟在 

哪里、漏报究竟有多高，又不去认真分析调查数据以探查生育率降低是否存在合理的原因，那么最 

省事的就是依据脱离实际的估计来证明人口调查数据存在“严重漏报”。 

五、结语 

自1990年中国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以来 ，历次人 口调查显示生育率不断走低，一再刷新最低 

记录。然而，这些极低生育率结果被视为调查漏报导致的统计虚幻，被随手弃之一边。取而代之的 

则是另一套基于间接估计之上的生育率 口径 ，用于指导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和管理 ，并作为人口规 

划和决策的参照依据。多年来人口调查结果与权威口径之间的严重脱节引发了实际工作和人口研 

究中一系列的混乱和争论。 

这种生育率迷茫其实并不是由于人口调查不实的误导，反而是由于人口调查数据没有得到应 

有尊重，相应的研究分析严重不足，阻碍了对社会变化与低生育进程的正确把握。而那些作为权威 

口径依据的人口间接估计的缺陷，也正是在于完全忽略了这些社会变化现实，无视它们对生育率的 

重要影响，自然估计结果会与实际情况出现巨大差距 ，而且这个巨大差距又被简单地归咎于“调查 

漏报”。 

本文根据多年来积累的大量人口调查数据分析证明，青年女性中未婚比例不断提高与我国生 

育率下降密切相关，并通过已婚未婚比例标准化方法展示了晚婚实际上导致生育率下降幅度很大。 

因此，晚婚是理解生育率下降并达到极低水平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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